附件4-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奖代补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工作，于创文工作有机结合，全面开展氛围营造和相关工作推进。根据区创文办工作要求，安排一定数量交通志愿者到辖区各十字路口开展“红灯停、绿灯行”专项整治活动。对文明创建氛围进行全面提升，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宣传成效。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拨梅子社区创文示范点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建设工作经费25万元，梅子社区对社区文明创建氛围进行全面提升，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宣传成效。
拨5个社区“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劝导工作经费123000元，付交通劝导委托服务费77000元。采取服务外包的模式开展此项工作，于10月15日安排到岗，其中:小王家营立交桥等重要市政道路路口交通劝导服务委托建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安排10名志愿者开展劝导工作，彩云北路小王家营红绿灯、斗南地铁站、213国道麻莪村路口、兴呈路小梅子村路路口及部分村内重要路口委托各社区居委会安排志愿者开展劝导工作，进一步规范呈贡区交通秩序，强化“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意识，构建良好的交通秩序。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评价，单位领导和各预算资金使用者初步树立了绩效理念，开始重视财政支出绩效问题，并把绩效评价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区政府把绩效评价工作列入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作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抓手，并认真组织实施。通过绩效评价，对项目运行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问效，不但促进财政支出效益的逐步提高，而且可促进单位管理和决策水平的提高。通过绩效评价，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公共资源有效配置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绩效评价，推动了单位改进资金使用管理方式，提高决策管理水平。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前期准备：成立绩效评价领导小组，由街道主任朱辉担任组长，宁功耀副主任，阳广升副书记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党政综合办主任、街道会计及各办公室负责人。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组织实施：各项目实施单位组织自评，收集整理相关评价资料；评价小组对各部门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并根据评价指标计算各项得分，汇总评价结果。
分析评价：绩效评价小组对评价过程进行总结，对评价的结果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性建议。为今后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积累经验。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45万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奖代补经费已全部到位，拨梅子社区创文示范点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建设工作经费25万元，梅子社区对社区文明创建氛围进行全面提升，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宣传成效。
拨5个社区“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劝导工作经费123000元，付交通劝导委托服务费77000元。采取服务外包的模式开展此项工作，于10月15日安排到岗，其中:小王家营立交桥等重要市政道路路口交通劝导服务委托建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安排10名志愿者开展劝导工作，彩云北路小王家营红绿灯、斗南地铁站、213国道麻莪村路口、兴呈路小梅子村路路口及部分村内重要路口委托各社区居委会安排志愿者开展劝导工作，进一步规范呈贡区交通秩序，强化“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意识，构建良好的交通秩序。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45万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奖代补经费已全部到位，梅子社区对社区文明创建氛围进行全面提升，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宣传成效。进一步规范呈贡区交通秩序，强化“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意识，构建良好的交通秩序。
六、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以后年度可加大此项目的预算，已保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顺利进行。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进一步总结经验，补齐短板，为社区创文工作开展摸索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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